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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水利部办

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进一步推动各地开展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

司有关负责同志就《指南》的发布背景、

主要内容等进行了解读。

问：《指南》发布有哪些背景？

答：“十三五”期间，为贯彻落实中

办、国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有关要求，生态环境部会同水

利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进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推

动各地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为加强

工作指导，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指

南（试行）》。

《指南（试行）》实施以来，地方积累

了不少好做法，如结合水体用途或功能

因地制宜开展治理，强化公众参与和监

督等。但也发现一些问题，有必要对《指

南（试行）》进行修订完善，一方面，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吸收地方好的经

验做法；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要求。

问：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基本原则

是什么？

答：一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

分析黑臭水体的特征与成因，因水体类

型施策，精准治污。二是经济适用，利用

优先。合理选择低成本、易维护、高效率

的治理模式。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生

态化等措施进行治理，降低治污成本。

三是典型引路，注重实效。选择典型区

域开展试点示范，以点带面推进治理。

重点治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黑臭水

体，引导村民共商共治共管共享。

问：农村黑臭水体识别有哪些具体

要求？

答：1. 明确水体面积。多大面积水

体应当纳入农村黑臭水体排查范围，原

《指南（试行）》不明确，给地方工作带来

困扰。经反复研究，综合考虑治理必要

性和可行性，《指南》规定：原则上将水体

面积200平方米及以上纳入农村黑臭水

体排查范围，但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

体，可不限于上述要求。

2.明确识别步骤。原《指南（试行）》

规定农村黑臭水体依据水体散发浓烈气

味或颜色明显异常感官特征进行识别；

对于感官判断有争议的农村水体，可对

水体周边居住村民等开展调查，进一步

判断水体黑臭状况；当开展公众评议有

困难时，通过水质监测判定是否黑臭。

执行中，地方对是否需要开展水质监

测，仍存在疑惑。《指南》进一步明确，按

照感官判断、公众评议、水质监测三个

步骤，判断是否为黑臭水体。前一步骤

可判定为黑臭水体的，则不进行下一步

骤。

3.规定了不判定为黑臭水体的特殊

情形。包括无污染源、仅透明度单项指

标超标的水体；以及农村污水治理中作

为污水收集、输运和处理系统的水体，如

收集农村生活污水并输运至污水处理设

施的加盖的村庄边沟等非管道收集系统

形成的水体；本身作为污水处理系统一

部分且运行正常的水体，如人工湿地、氧

化塘等。

问：如何对农村黑臭水体开展清单

管理？

答：《指南》明确，原则上将水域面积

为2000平方米及以上的黑臭水体（较大

面积黑臭水体）纳入国家监管清单管理，

水域面积不足2000平方米的黑臭水体纳

入省监管清单管理。省监管清单中水体

面积较大、治理难度复杂的黑臭水体，视

情调整进入国家监管清单。

问：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的总体要求

有哪些？

答：《指南》明确，一是整县系统治理

黑臭水体。坚持以污染源头管控为根

本，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系连

通、生态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以县级

行政区为单位整县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二是优先选择资源化利用措施。根

据水体用途或其用地分类和污染成因，

结合村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水平和村

民需求等确定治理思路，优先采用资源

化、生态化治理措施。三是严控将水体

“一填了之”。实施并完成控源截污措施

后，确因无水源而导致水体消亡的，在水

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

变更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下，征得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方可采取覆土填

埋等措施。

问：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长效管护机

制包括哪些？

答：《指南》明确，一是水体巡查和保

洁制度。鼓励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向村级

延伸，鼓励建立农村环境网格员制度。

有专人负责，定期巡查和保洁水体（如打

捞水面垃圾、枯枝败叶等）。二是污染治

理设施管护制度。做好农村黑臭水体源

头治理设施管护，特别是厕所粪污、畜禽

粪污、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管护。

三是村民参与制度。鼓励将农村黑臭水

体排查及治理情况、长效管护机制（包括

管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

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公告栏等便于群众

知晓的方式向村民公开。鼓励通过“二

维码”扫一扫等手段，畅通群众问题举报

和信息反馈渠道。四是社会监督制度。

每季度，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将本行政区域内新

增纳入国家、省监管清单的黑臭水体，完

成治理的农村黑臭水体，通过政府网站

或本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接受

公众监督。

问：治理成效如何进行验收？

答：《指南》明确了水体不黑不臭、完

成水体治理措施、建有长效管护机制、群

众满意、公示无异议等5条验收标准。

达到验收标准后，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每季度对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情况进行自查自评，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每季度指导并核实本行政区内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完成情况。其中，纳入国家

监管清单的农村黑臭水体应组织进行逐

个核实，并报生态环境部销号。对销号

后出现返黑返臭、难以立行立改，特别是

控源截污措施不到位的水体，生态环境

部将取消销号。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组

织制定整改方案，完成整改后重新验收、

组织核实，并上报销号。

沈焕

近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等 8 个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全

面开展健康家庭

建设的通知》，全

面部署健康家庭

建设工作，以健

康家庭构筑健康

中国牢固根基。

健康家庭是

指家庭成员履行

自身健康第一责

任，掌握必备的

健 康 知 识 和 技

能，践行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传承优良

家风家教，家庭

环境卫生健康，

家庭成员身体、

心理和社会生活

处于良好状态的

家庭。

健康家庭建

设的基本条件包

括：家庭主要成

员在本村（社区）

居住满 1 年；家

庭成员与当地村

（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实行责任医师签约制度，接受家

庭签约医生的诊疗和家庭健康指导

员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等；家庭成员

健康状况良好。

《通知》从提升家庭健康素养、营

造健康家庭环境、培育优良家庭文

化、健全健康家庭工作机制等方面，

部署了包括开展健康家庭知识普及、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健

全重点人群健康保障等11项重点任

务。

其中，提出开展科学育儿理念和

知识宣传，开展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

和早期干预知识普及。对家庭成员

开展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倡导

家庭制定健康管理规划，培养健康家

庭明白人。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

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全生

命周期生殖健康服务，开展青春健康

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健康水平和家

长亲子沟通技巧。

此外，《通知》从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培育优良家庭文化、培养家庭健

康指导员、建成家庭健康服务阵地、

培树健康家庭典型等5个层面，提出

了健康家庭建设分阶段的工作目标。

根据《通知》，到2025年，全国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不低于25%；到2030

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低于

30%。与此同时，每个村（社区）配备

1 至2 名家庭健康指导员，到2025 年

末，覆盖 90%以上的村（社区），基本

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末，覆盖100%

的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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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公布
明确可按照感官判断是否为黑臭水体

近日，德清县

组织开展“送戏下

乡 ”文 化 惠 民 活

动，让村民在家门

口 乐 享 戏 曲“ 大

餐”，丰富基层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

谢尚国 摄


